
2. TB/T 3130-2017《铁路通信业务分类》第1号修改单

修 改 内 容

一、修改 8.4 条

修改为：

8.4 时间同步业务

接受源自地面时间输入信号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时间同步信号，采用自守时和时间跟踪的方

式，实现时间的同步，并为各种通信设备或其他应用系统设备提供不同精度的时间同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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